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经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2025年 5月 16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11,23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元（含

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12.35万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若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发生变化，将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2、自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份总额未发生变

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11,235,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

（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 5月 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5
月 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5年 5月 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5月 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

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及回购价格调整：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 2024
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方法为：P＝P0-
V，其中 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或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大于 1。
上述价格的调整事宜，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及时披

露。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咨询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 33号

咨询联系人：崔若晴女士

咨询电话：0717-6074701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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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4,902,50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02,50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6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联芸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6
号），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芸科技”或“公司”）获准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00万股，并于2024年11月2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36,000.00万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46,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94,
902,503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5.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097,497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4.1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
数量为 3,923名，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参与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并中签的配售对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4,902,50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0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4,902,503股，现限售期即将届
满，将于2025年5月2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
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该部分网

下配售限售股采用比例限售方式，各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股票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

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

联芸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
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902,50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7%，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
售股的持有者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4,902,503
4,902,503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7%
1.07%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4,902,503
4,902,503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注2：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902,503
4,902,503

限售期（月）

上市之日起6个月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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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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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
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50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72,910,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1,820,233,558 股的 20.486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0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 15,85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12 %。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 公 司 股 份 数 合 计 为 357,376,167 股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19.6335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 324,5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15,533,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34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 15,533,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34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以非累积投票

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752,6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170％；反对 4,422,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59％；弃权735,1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700,9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4780％；反对 4,422,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8861％；弃权735,1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35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730,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111％；反对 4,430,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81％；弃权748,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79,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3399％；反对 4,430,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9378％；弃权748,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722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92,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009％；反对 4,440,6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08％；弃权776,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41,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1003％；反对 4,440,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0015％；弃权776,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98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64,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932％；反对 4,446,8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25％；弃权799,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12,3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9193％；反对 4,446,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0406％；弃权799,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67,685,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989％；反对 4,449,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32％；弃权775,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33,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0542％；反对 4,449,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0570％；弃权775,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88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8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000％；反对 4,430,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81％；弃权790,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37,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0795％；反对 4,430,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9372％；弃权790,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83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3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860％；反对 4,441,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0％；弃权831,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85,3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7490％；反对 4,441,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0059％；弃权831,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45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61,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925％；反对 4,455,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47％；弃权793,4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09,8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9035％；反对 4,455,1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0929％；弃权793,4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03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715,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071％；反对 4,392,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78％；弃权802,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64,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2453％；反对 4,392,1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6957％；弃权802,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59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67,670,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949％；反对 4,427,6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3％；弃权811,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18,8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9603％；反对 4,42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9195％；弃权811,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20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10,559,4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6.9113％；反对 4,399,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749％；弃权 822,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59,4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9113％；反对 4,399,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8749％；弃权822,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13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597,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754％；反对 4,507,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87％；弃权8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46,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5012％；反对 4,507,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4227％；弃权8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76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484,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450％；反对 4,581,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5％；弃权844,5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2,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5.7868％；反对 4,581,1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8.8874％；弃权844,5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258％。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黎桂英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53,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905％；反对 4,416,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42％；弃权840,1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02,2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6.8556％；反对 4,416,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8464％；弃权840,1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98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代偿部分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12,495,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9.1803％；反对 2,504,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702％；弃权 781,0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5,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79.1803％；反对 2,504,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15.8702％；弃权781,0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5％。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10,622,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7.3093％；反对 4,340,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55％；弃权 818,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22,2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7.3093％；反对 4,340,7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27.5055％；弃权818,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852％。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刘丽均
（三）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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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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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
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7人，代表股份 92,902,83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1.0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92,220,2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65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682,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7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787,55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3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682,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749％。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 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53％；反对 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0％；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6.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情况及2025年
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53％；反对 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0％；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 7.00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2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8％；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6％；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军、深圳市宝明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利投资有限公
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提案8.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相
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389,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79％；反对 5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9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4,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740％；反对 5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594％；弃权 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4,07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6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71％；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2％；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7％。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云龙、张春、赵之光、张国宏、谢志坚、巴音及合、蒋林、
林哲榕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10.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曹余辉律师、严家呈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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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2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5100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
注销；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完全达标，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78名
在职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91.2213万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将对预留授予的84名在职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不得
解除限售的 18.1962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在
职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同时为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024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0，其对应不得解除限
售的5.51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部分4.7436万股，预留部分0.7759万股）
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17.447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宝
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82,043,105股变更为 180,868,635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82,043,105元减少至180,868,635元。最终的股本变动
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
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
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
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债权人可通过以下方
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 5月 21日至 2025年 7月 4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 9:00-
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
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证券部。

3、电子邮件：bm@bmseiko.com
4、联系电话：0755-29841816
5、邮政编码：516083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